附件3

报价明细表
	▲一、技术要求

	序号
	采购内容
	品牌型号、生产厂家
	技术参数
	计量
单位
	数量
	单价
（元）
	小计
（元）

	1. 
	
	
	
	
	
	
	

	2. 
	
	
	
	
	
	
	

	合计金额：（大写）人民币        元整
	（小写）¥      

	▲二、商务要求

	质保期
	1.质保期 2年或以上。（分项货物服务要求中有特别注明的，按特别注明的执行）
2.所有货物服务按国家“三包”有关规定执行“三包”。质保期自交付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，质保期内提供上门维修、更换和软件升级服务；质保期结束后，提供终身维护，并优惠提供相关零配件。

	产品及售后服务要求
	1.成交人交付的所有设备必须是签订合同之日前 1 年内生产的产品。

2.送货至采购人指定地点，协助进行安装场地设计，完成安装和调试。所有安装应符合国家、行业相关标准及规范。（所有货物仅接受现场交付，不接受邮递）
3.为采购人提供产品操作、维修、日常养护等方面的培训，确保采购方使用人员能独立操作使用，培训人数、时间、地点等由采购人指定。

4.故障响应时间：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在按4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，到达现场后4小时内排除故障，恢复正常使用。
5.成交人须遵守校园出入规定，在供货、安装过程中确保相关人员安全。供货、安装过程中产生的残留物或垃圾，成交人需自行清理至校外。

	交付时间、交付地点
	1.交付时间：自签订合同之日起30日历日内全部交付完成并验收合格。
2.交付地点：广西中医药大学。

	付款条件
	1.签订合同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50%的预付款，待货物安装调试完毕并验收合格后，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的全额、有效发票和货物的全部技术、质保等资料（国产设备必须为增值税专用发票）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付清乙方剩余的50%合同款。若乙方未按时开具发票，甲方有权延迟付款（无息）。甲方按约将货款付至合同约定的银行账户(该账户的真实性及合法性由乙方负责)；如因乙方提供的账户信息错误导致无法付款、迟延付款等情形的不视为甲方违约；乙方变更收款银行账户的，应在变更之前书面通知甲方，否则应承担甲方无法付款、迟延付款或付款错误等全部责任。
2.本项目收取履约保证金：☑无    □有，人民币        元。

3.项目收取履约保证金的，成交人须在合同签订前向采购人账户转付成交金额2%的履约保证金，否则不予签订合同。履约保证金在采购内容全部交付验收完成之后（或服务期满后）无息退付。

	报价要求
	1. 所有价格均用人民币表示，单位为元，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；高于预算金额的报价无效。
2. 报价一经涂改，应在涂改处加盖单位公章，否则其投标作无效标处理。
3. 报价包括项目采购标的及实施所需的材料费、设备费、人工费、服务费、运输费、安装调试费、税费、质保期内维护费（含维修、养护、软件升级等）、必要的保险或检测费用等其他一切费用


注：①所有价格均用人民币表示，单位为元，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；高于预算金额的报价无效；
②本表“品牌型号、生产厂家”必须填写唯一的品牌、型号，采购需求的“品牌型号要求”中如有列明特定品牌型号，则必须按指定品牌型号报价，否则报价无效；如未列明，则报价人可自由选择合适品牌进行报价。

③技术要求必须逐条完全响应。

④商务要求应逐条完全响应，如有缺项漏项或未列明响应内容的，视为认可采购人要求，报价有效但需按采购人要求执行商务条款。

我公司承诺：我公司已阅知此项目的所有采购需求，对此项目的技术、商务及其他要求完全响应，并已按要求给出完整、合理、最优的报价。
报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（签字或签章）
开户银行名称：
                  
开户银行账号：
                  
公司地址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联系人、联系电话）
报价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